









* 天然气燃烧许可由油气领域授权机关以哈国油气部油气综合国家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发放







*申请获取天然气燃烧许可的格式依据2010年11月8日1174号政府令批准的火炬燃烧伴生和天然气许可颁发条例的附件








*.颁发天然气燃烧许可(拒绝颁发)将由油气领域授权机关负责,自收到本条例规定的全部所需文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天然气燃烧许可方案由矿产研究和利用\环保和工业安全领域的授权机关协商同意.





*статья 86 Закона РК «О недрах и недропользовании» 









Примечание备注:  

Прием документов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ежедневно (в рабочие дни) с 9.00 до 17.00 ч. пр. Кабанбай батыра 19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здание «КазМунайГаз» блок «А», каб. 305. 每天接收文件(工作日)9点至17点, 地址：Кабанбай батыра大街 19号, 哈油气办公大楼A单元305,
Контактные телефоны联系电话: 8(7172) 97-69-71, 97-69-31
В случае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вопросов по алгоритму применению данных Правил обращаться по адресу如对本条例实施办法产生问题按下列地址咨询: 

010000, г. Астана, пр. Қабанбай батыра, 19. (здание АО НК «КазМунайгаз», 4 эт. , каб.504)

Тел.: 97 68 64 (Рахимжанова Г.А.)
总则











哈国政府2010年11月8日1174号令批准的火炬燃烧伴生气和（或）天然气许可颁发条例的实施办法





.火炬燃烧伴生气和（或）天然气的许可由油气领域授权机关颁发，与矿产研究和利用、环境保护和工业安全领域的授权机关协商一致





下列情况许可火炬燃烧伴生气和（或）天然气: 





在进行油井项目试验时





在技术工艺不可避免燃烧天然气时(工艺设备调试，工艺设备试运，工艺设备的技术维护和修理工作)





在油田试采时








许可期限不超过一年且至日历年底前有效期





 许可期限不超过一年且日历年底前有效期





进行油井项目试验时燃烧天然气的许可将根据批准的设计颁发，期限至单井试验计划，但对每个油井项目不得超过3个月。





.根据法律85条6款按照2004年12月1日前签订的资源利用合同进行油气作业的矿产资源利用人实施火炬燃烧伴生和(或)天然气至伴生和(或)天然气利用规划实施期结束之前,如果在2004年12月1日之前规划已经在国家机关批准(协商),或者在2006年7月1日之前已经在主管机关和环保授权机关中协商同意.


.对批准的天然气利用规划进行修改和补充,包括措施的技术部分\进度计划和实施期限,将由油气领域的授权机关审批、与环保和矿产研究和利用领域的授权机关协商同意








第一步





自收到条例规定的所有必须文件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油气领域授权机关将进行颁发（拒绝颁发）天然气燃烧许可





火炬燃烧伴生气和(或)天然气的许可颁发程序





为了取得(颁发)火炬燃烧伴生气和(或)天然气许可需要:





递交申请并附上下列文件:








矿产资源利用人








在技术工艺不可避免燃烧天然气时:


1)矿产资源利用人国家登记(再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2) 关于批准伴生气和天然气利用规划或发展加工的油气领域授权机关决议复印件；


3)关于作业场地技术装备程度的信息, 用仪器统计开采和燃烧天然气；


4)关于批准油田开发设计方案的决议复印件;


5)关于上年度开采和燃烧天然气的信息


6)关于申请年油气开采和天然气燃烧的计划量的信息；


7)关于上年度加工和利用天然气的实际量的信息(有关气体处理厂的目前工作状态\加工处理产品的体积\燃气涡轮电站工作\为了保持地层压力注气\气举采油系统工作的信息);


8)关于持续生产性燃烧天然气的源头(火炬)数据、资料,为油田开发设计文件事先规定的或实际运行至获取许可之日的源头(火炬)；





在油田试采时:


1) 矿产资源利用人国家登记(再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2)关于批准伴生气和天然气利用规划或发展加工的油气领域授权机关的决议复印件；


3)关于批准油田试采设计方案的决议复印件；


4)根据批准的油田试采设计方案预计(设计)的天然气开采和燃烧量；








在进行油井项目试验时:


1)矿产资源利用人国家登记(再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2)矿产资源利用人编制的,并与矿产研究和利用\环保和工业安全领域授权机关的地区机关协商同意的单井试验计划 








矿产资源利用人未提供所有上述文件将导致中止审核申请,自告知矿产资源利用人至矿产资源利用人提交文件之日止





检查申请材料是否符合规定的清单





油气领域授权机关








在申请材料符合规定清单时，审核申请材料并准备许可草案





在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清单时，暂停审核申请并将此事告知矿产资源利用人








.将天然气燃烧许可草案及所需的文件发送给矿产研究和利用、环保和工业安全领域的授权机关进行协商


.在矿产研究和利用、环保和工业安全领域授权机关中的协商期限不应超过15个工作日。








矿产资源利用人消除不符合性之后恢复申请的审核期限








在取得矿产研究和利用、环保和工业安全领域授权机关的同意后油气领域授权机关：


 (在许可中规定燃烧天然气的体积和许可有效期).





做出合理的拒绝（拒绝发放许可以书面形式做出并应包含拒绝的合理根据）








*向矿产资源利用人颁发天然气燃烧许可





与本条例第4款所指明的授权机关之一未能协商同意许可草案将是拒绝发放许可的理由


 .拒绝颁发许可在5个工日内以书面形式做出，并应包含拒绝的合理根据








.油气领域授权机关进行统计、登记所发放的许可，以及保管所发放许可的复印件及发放许可的材料








第二步





颁发（取得）伴生气和（或）天然气燃烧许可之后 





油气领域授权机关:





矿产资源利用人:





在未履行天然气利用规划或未发展伴生气和（或）天然气加工时撤销天然气燃烧许可





每年向油气、环保、矿产研究和利用领域的授权机关呈报有关履行油气领域授权机关的天然气利用规划或发展伴生气和（或）天然气加工方面的报告





重新办理天然气燃烧许可的程序





第三步





矿产资源利用人:





油气领域授权机关:





在主管机关提前终止合同效力时，重新办理颁发给前任矿产资源利用人的天然气燃烧许可，向国有公司发放许可期限至决定了新矿产资源利用人之前





.在矿产资源利用人改组和（或）更改名称时，自国家再登记证明颁发之日起一个月内递交关于重新办理天然气燃烧许可的申请并附上确认上述信息的相关文件





自矿产资源利用人（国有公司）递交了关于重新办理许可的相关书面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办理天然气燃烧许可、无需与其他授权机关进行协商。











